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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高校与规上工业企业共建研发中心（平台）

建 设 指 引

管理体制

组织领导

各个共建主体（高校、企业）安排专人分管或代管研发中心

平台建设。企业管理层应明确专人分管、或在研发中心担任

主要职务。

长期合作

企业和高校要签订有效期 3年以上研发中心共建协议或产

学研合作协议，其中具体明确了各方的责任、义务及违约补

偿等事项。

管理体制
共建研发中心成立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，负责研发中心的重

大事项的决策。

制度建设

各共建主体（高校、企业）针对研发中心建设和发展出台人

事、财务及资产管理、知识产权管理、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

保密管理等规章制度体系，并有效执行。

研发团队

领军人才

根据共建企业的产业领域及主营业务，聘任能够把握技术发

展方向和产业创新趋势的领军型人才担任中心主任或技术

负责人、技术团队带头人。

人才梯队
研发中心形成领军人才、科研骨干、一线高技能人才、在学

研究生等金字塔型的梯队人才培养结构。

队伍规模
研发中心科研人员不少于 20人（其中高校人员不少于 20%），

参与研发中心工作的学生不少于 75人。

科研设施

科研场地
研发中心场地面积不少于 500平米，科研骨干有相对独立的

科研空间。

实验仪器

研发中心现有的实验仪器、设备及实施能够满足技术开发实

验和小试要求，并有与中长期技术研发规划（计划）相关的

实验仪器设备更新、改造计划安排。

办公设施
研发中心为科研骨干成员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，配备办公家具、

图书信息资源（或购买相应的网络服务资源授权）等基本条件。

资源配置

企业投入
企业投入研发中心的经费总量占中心研发资金总量比例不

少于 60%。

高校投入

高校将相关技术成果（知识产权）通过授权、转让或股权投

资等形式投入研究中心建设和运行中，并积极承担研发中心

研发经费投入（含高校派出人员的工资、项目前期经费等）。

社会投入
研究中心能够积极有效引入社会性研发资金（或各级政府政

策性资金、基金），努力形成多元资金投入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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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企交流

高校科研骨干进

企业

每个共建高校每年至少派出 1-2名科研骨干（优秀中青年教

师）到企业任职，任职人员 2年内每月到企业工作不少于 7

天或每年累计工作不少于 3个月。

企业研发人员进

高校

以课题为载体，企业每年派出不少于 3位（具有中级及以上

职称或本科及以上学历）研发人员实质性参与高校教师承担

的各类课题。

双向培训

协同育人

以研究生和在校大学生的毕业设计为抓手，推进“双导师

制”，构建协同育人的机制，企业人员参与指导的高校毕业

论文不少于 10篇/年。

技术培训
高校定期为共建中心企业提供技术培训，每年不少于 4次，

每次不少于 20人。

技能培训

企业为高校在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技能培训（或讲座），

每年不少于 300人，每人在企业参加实习或践学时间合计不

少于 15天。

技术攻关

企业技术

鼓励企业与高校依托研发中心联合开展核心技术攻关，共建

企业每年向高校委托课题不少于 5项，形成“企业出题、高

校答题”校企深度参与共同研发的工作机制

产业技术
围绕产业转型升级，主动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，积极向行

业内企业开展技术转让。

奖励激励
支持高校在企业兼职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兼职兼薪、按劳取

酬。

成果产出

支持校企联合申报专利，培育高价值专利组合，每年共同申报或转让的创新性

的标志性成果（新技术、新产品、专利、软件登记证书等）不少于 5件，经济

效益不低于 300万元/年；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占比不少于 2%。


